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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鹏博特别强调，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在道
路上骑行，一旦出现事故，也要负一定责任。
　　2020年6月，10岁的胡小兵(化名)骑自行车在放
学路上与骑电动自行车的王军(化名)相撞，该交通
事故造成胡小兵受伤、车辆接触部位损坏。经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王军驾驶电动自行车未尽
谨慎注意义务，负事故全部责任，胡小兵无责。胡
小兵伤情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胡小兵遂起诉王军
要求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时，胡小兵未满12周岁
骑行自行车上路，其监护人未及时制止该行为，因
此胡小兵应对自己的损失自行承担部分责任。最终
法院判决王军承担主要责任并赔偿胡小兵合理损
失，胡小兵及其监护人自身承担部分损失。
　　既然交管部门已认定王军负事故全部责任，胡
小兵无责，为什么法院还要判决胡小兵及其监护人
承担部分损失？对此，秦鹏博解释说，交通事故责
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
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责任分配
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
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
行综合认定。
　　为防止未及法定年龄而上路骑行的现象出现，
秦鹏博建议未成年人家长应切实尽到监护职责，对
孩子交通出行方式加强监管，并通过家庭教育等方
式引导孩子安全出行。

未满法定年龄出事故或担责

　　未成年人骑行造成他人损害应该怎么赔偿？
　　秦鹏博介绍，我国民法典规定了监护人责任，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
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
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因此，秦鹏博建议为了培养未成年人的避险意识
以及责任意识，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先从孩子的压
岁钱或者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
　　需要关注的是，虽然民法典规定了未成年人侵
权，由作为监护人的父母承担替代赔偿责任。但是，
如果未成年时侵权，成年后该赔偿责任仍未履行完
毕，能否追加实际侵权人为被执行人，由该实际侵权
人来履行赔偿义务？这在法律实务界也引发广泛
讨论。
　　秦鹏博表示，未成年人侵权成年后是否可以追加
为被执行人，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9年的一份执行裁定中认为，应结合执行依据内容
进行分析，不能简单地认定司法解释未载明便径行驳
回，应书面征询审判部门意见再作裁决。“因此，未
成年人的赔偿责任并不会因其未成年而完全置身事
外，年龄不是挡箭牌。”秦鹏博说。

造成他人损害如何赔偿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未成年人参与交通
出行活动受损害案件审理情况”新闻通报会上提到，
部分参与交通出行活动的成年人，存在交通出行安全
意识不强、驾驶过程中存在其他危险行为、在未成年
人经常活动的地段行车时警惕意识不足等情况。例
如，在驾驶汽车或者骑行电动车时存在玩手机、接打
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在途经校园周边路段时
未降低车速注意观察，在未成年人聚集地段行车警惕
性不足、不在规定车道内骑行非机动车等。这些行
为，在不同程度上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
　　“因此，减少未成年人骑行事故，关键在于作为
监护人的成年人和作为交通出行参与者的成年人。”
秦鹏博说。
　　海淀区法院法官建议，在日常生活中，监护人必
须把好安全“第一关”，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对已
满12周岁可以骑自行车和满16周岁可以骑行电动自行
车的未成年人加强教育，掌握其出行路线、目的地，
及时制止其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如尾随成年人群体
骑行、竞技骑行等。
　　此外，在未成年人骑行出发前，家长要对自行车
各部件进行全面检查，尤其要看刹车是否灵敏可靠。
需要注意的是，不提倡未成年人骑行山地车和公路车
这种有变速功能的高速非机动车，特别是在公共道路
上骑行。
　　学校要开展专门的骑行课堂，教授孩子们正确的
骑行方式，教会孩子们各项交通规则，培养成熟的骑
行心态，正确处理骑行中遇到的各种紧急情况，增加
未成年人的风险处置与自救能力。
　　同时，未成年人自身也应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加
强交通安全法规学习，选择合适的交通出行工具，关
注自身安全、文明出行。此外，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
未及法定年龄而上路骑行的行为作出处罚，例如成年
人带领未及法定年龄人骑行的，对成年人作出扣分或
罚款处罚等。         据《法治日报》

加强青少年骑行安全须多方合力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上看到，儿童电动摩托车、
儿童电动自行车甚至儿童燃油摩托车都可以随意购

买，商品展示详情里也没有对骑行年龄进行提示。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秦鹏博告诉记者，

这些都为未成年人骑行安全埋下了隐患。
　　秦鹏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骑行法定年龄作了
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
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
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对骑行
上路的年龄作出限制，主要由于未
成年人对车辆的操作性、控制力
较弱，无法判断复杂的道路交通
情况。
　　海淀区法院法官对既往裁判
文书进行梳理后发现，在未成年
人参与交通出行活动受损害案件
中，一方面呈现出早晚出行高峰时
段事故易发，低龄幼儿更易受到交通
事故损害且部分未成年人受伤严重等事
故发生特点；另一方面呈现出未成年人驾驶经验及交通安全意识不足，发生事故后处
置能力及证据固定能力欠缺，监护人监管不力等事故特征。“未成年人的安全意识
薄弱，对交通法律法规也知之甚少，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常出现逆行、载人、随

意占用机动车道、随意变更车道等违法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家长驾驶摩托车，也不能随意送家里的孩子

上下学。条例第55条规定，摩托车后座不得乘坐未满12周岁的未
成年人，轻便摩托车不得载人。也就是说，如果是黄牌

的普通摩托车，并且孩子已经年满12周岁，家长
才可以驾驶摩托车送孩子上下学。

青少年骑行上路需满12周岁

未成年人骑行
如何做到安全又合规

  近年来，城市骑行文化低龄化、亲子化现象日益突
出。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进行
的事故案例数据分析，近几年来，不
满12周岁骑行自行车与不满
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
车分别占骑行事故
的7.5%和10.3%。未
成 年 人 骑 行 如
何保障安全？
家长带孩子
骑车需要
注 意 什
么？


